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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林宥晴
電話：08-7362589#219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4621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3301720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953799_11330172000_1_4953799_11330172000_1.pdf)

主旨：為配合國民體育法第14條、特殊教育法第38條有關適應體

育修法規定，故辦理「適應體育教師(健體教師)增能研

習」，請體育(授課)教師未具備適應體育專業知能者務必

參加，本府同意參加人員及健體輔導團員活動當日公(差)

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113年3月8日屏里玉小學字第

11300000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國民體育法第14條規定略以，學校應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

供適應體育教學，確保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參與體育活動課

程，另特殊教育法第38條亦規定，學校及幼兒園應依身心

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，提供之支持服務包括「適應

體育服務」。為符合前述法律規定及增進教育現場體育教

師適應體育知能，藉由理論與實務經驗分享及交流，學習

有效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方法，特辦理本研習。

三、具適應體育專業知能定義：教師專業背景為「適應體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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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」、「具備特殊教育或適應體育證照」、「具適應體育

種子教師資格」、「近5年曾參加適應體育增能研習並獲得

證書」等。請體育(授課)教師未符合前述定義者務必參加

（國小體育教師兩場擇一場參加）。

四、辦理日期（時間、時數等）及地點：

(一)國中場：113年3月28日(四)上午9時至12時，共計3小

時。

(二)國小第1場：113年4月3日(三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

共計3小時。

(三)國小第2場：113年4月17日(三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

共計3小時。

(四)地點：鶴聲國小教師研習中心。

五、本案涉及一般性補助款考核，如未能達到目標影響補助甚

鉅，請務必落實。請參加人員於文到三日後自行於教師在

職進修網報名。

六、「適應體育教師(健體教師)增能研習計畫」：聯絡人玉田

國小學務處展恩加老師，電話：08-7752816#35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(學校體育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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